
國立永靖高工竹城獎助學金實施辦法 

                                95.08.04 訂定；95.12.01 修訂；97.05.05二修；97.10.23 三修

98.11.30 四修；101.12.10五修；106.08.14六修 

一、緣起：本校建築科熱心校友服務於竹城建設，因感念母校培育之恩，提供獎助

學金回饋母校建築科，期能以實質行動鼓勵後進並協助建築科發展。 

二、目的： 

（一）鼓勵鄰近優秀國中畢業生就讀本校建築科。 

    （二）激勵學生奮發向上，爭取榮譽之精神。 

    （三）鼓勵建築科學生提升專業知能及技術水準。 

    （四）協助本校建築科務推動與發展。 

三、申請對象：本校建築科在校學生。 

四、經費來源：本獎助學金由熱心校友，贊助提供一百萬元獎助學金；亦得依校友 

              捐助意願增補相關贊助經費。 

五、實施期程：自 104學年度開始辦理，辦理 3年。 

六、獎助項目及金額： 

（一）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清寒助學金及清寒成績優良獎助學金 

項  目 助學金額 

低收入戶 7000元 

中低收入戶 5000元 

清寒 3000元 

急難救助 3000~5000元 
 

 學期學業總成績 獎勵金額 

低收入戶 80分以上 10000元 

低收入戶 78分以上 6000元 

低收入戶 75分以上 3000元 

中低收入戶 80分以上 6000元 

中低收入戶 78分以上 4000元 

中低收入戶 75分以上 2000元 

清寒 80分以上 3000元 

清寒 78分以上 2000元 

清寒 75分以上 1000元 

 

 



(二)在校學業及操行成績優良獎學金 

成績    

名次 

每學期學業 

（總成績） 

每學期操行總成績 

（由導師推薦二名） 

第一名 2000元 

2000元 第二名 1500元 

第三名 1000元 

（三）全國技能及技藝競賽獎學金 

競賽 

名次 

全國技能競賽 

（全國賽） 

全國技能競賽 

（分區賽） 
技藝競賽 通過乙級 

第一名 10000元 5000元 10000元 

2000元 

第二名 8000元 4000元 8000元 

第三名 6000元 3000元 6000元 

金手獎 無 無 5000元 

入選優勝 無 無 3000元 

（四）科展創新發明獎學金 

競賽 

名次 

全國科展 

(決賽) 

全國科展 

(初賽) 

校內競賽 

(每組) 

特優 10000元 5000元 1000元 

優勝 6000元 3000元 800元 

佳作 4000元 2000元 600元 

（五）在校前五學期成績優異獎學金 

前五學期成績名次 獎勵金額 

第一名 20000元 

第二名 15000元 

第三名 10000元 

（六）升學成績優異獎學金（報考土木建築群科） 

錄取學校 獎勵金額 

台灣科技大學 10000元 

台北科技大學 8000元 

其他國立大學 6000元 

國立專科學校 4000元 

（八）其他獎助金： 

1.提升教學品質、激勵學生發展及爭取榮譽等相關獎助經費。 

2.其他優秀表現獎勵金：(部級：1000元，縣級 500元，特殊鄉校級 300元) 



七、申請流程：符合資格學生請檢具相關資料，向建築科提出申請，經「竹城獎助

學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管委會）同意核可後核發。 

八、申請期限：各項獎助學金之申請，由管委會公告申請期限，逾期即視同自動放

棄，不予受理。 

九、經費管理：由本校校友會下設立「竹城獎助學金」專戶，專款專用，帳目獨立，

由校友會及管委會監督管理。 

十、管委會組織： 

        （一）贊助人代表：由贊助人或指派代表（常務監事）。 

        （二）校友會代表：校友會理事長或總幹事，代表校友會。 

        （三）學校代表：教務主任。 

        （四）科代表：建築科主任。 

 

十一、管委會職權： 

（一） 管理本獎助學金經費。 

（二） 審查及核定建築科學生申請相關獎助學金事宜。 

（三） 審查及核定建築科科務發展之相關經費事宜。 

（四） 審核專戶帳目及相關憑證。 

（五） 擬訂或修改本辦法及相關細則。 

十二、本辦法經管委會同意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